
附件 1： 

关于评选表彰 2025 年东南大学“十佳”研究生党支

部、优秀研究生党员标兵、优秀研究生党支部书

记、优秀研究生共产党员的通知 

各院（系）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展现我校先进党支部和优秀研究生党员的

精神风貌，发挥先进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优秀研究生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决定评选“十佳”研究生党支部、优秀研究生党员标兵、

优秀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和优秀研究生共产党员，现将评选的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评选对象及条件 

（一）评选对象 

1、“十佳”研究生党支部的评选对象为全校基层研究生党支部； 

2、优秀研究生党员标兵、优秀研究生共产党员的评选对象为组

织关系在我校的在籍研究生正式党员(不含临时组织关系)； 

3、优秀研究生党支部书记的评选对象为任期满一年的研究生党

支部书记。 

（二） 评选条件 

1、“十佳”研究生党支部的评选条件 

（1）党支部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学习教育工作，能认真

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的决定，团结党员自主创新

地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党日活动，并且取得卓有成

效的工作成绩，如获各级“最佳党日活动”奖项； 

（2）党支部书记由具有较强组织纪律性、富有创新精神、乐于

奉献的研究生担任，支委组织健全，支部成员团结协作，开拓进取，

党支部在全体研究生党员中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支部成员在

读研期间无任何纪律处分； 

（3）党支部工作制度健全，认真执行党支部考勤制度、会议制

度、民主生活会制度、党内学习制度、党员联系群众制度、支部工作

记录制度； 

（4）积极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严格履行发展党员手续，对入

党积极分子的培养工作有计划，考察有记录； 

（5）党支部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定期组织政治学习，

关心支部成员的思想和生活状况。党支部在研究生中有较强的吸引力

和凝聚力，能较好的指导班委会和团支部开展工作。 

 2、优秀研究生共产党员的评选条件 

（1）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实现

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共同奋斗，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理想信念坚定； 



（2）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奋发有为，争做先锋。积极参加支部

活动，模范履行党员义务，热心服务集体和群众，在志愿服务工作中

表现突出，在党员和群众中树立较高威信和良好的形象； 

（3）自觉遵守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学习态度端正，成绩优良，

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和创新实践精神； 

（4）认真参加院系组织的定期理论学习，若担任支部职务的研

究生党员还需积极参加校级“不忘初心”大讲堂系列培训，积极组织、

参与党建工作，在支部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得到支部成员的一致认

可。 

3、优秀研究生党支部书记的评选条件 

优秀研究生党支部书记除满足优秀研究生共产党员的评选条件，

还需满足以下三项条件中的两项： 

（1）积极参加学校及院（系）组织的支部书记讲党课活动，积

极参加研究生党支部书记系列培训，并在支部成员中进行宣传学习； 

（2）组织开展具有特色且有影响力的党日活动，并取得良好的

效果； 

（3）充分发挥党委研工部与研究生党支部的桥梁纽带作用，在

研究生党支部联合中心工作或担任研究生党建助手，成绩突出。 

4、优秀研究生党员标兵的评选条件 

优秀研究生党员标兵除满足优秀研究生共产党员的评选条件外，

还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思想引领、团结带动研究生方



面发挥带头作用，在学习、科研、社会实践等方面发挥骨干作用； 

（2）在当前学习阶段曾获得“优秀研究生党支部书记”“优秀

研究生共产党员”“三好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三好研究生

标兵”“优秀研究生干部标兵”等校级及以上荣誉称号； 

（3）获评国家奖学金或取得重大学术成果，或在思想引领、榜

样带动、就业创业等方面，特别是在服务重大国家战略、社会服务中

有突出表现； 

（4）师生高度认可。牢记党的宗旨，乐于奉献，积极关心同学、

帮助同学，在师生中形象好、威信高；自我要求严格，品行端正，作

风优良，受到师生广泛赞誉。 

二、评选数额及奖励办法 

本次拟评选校级十佳研究生党支部 10 个，各院（系、所）党委

/党总支推荐参评十佳党支部数为 1-2个，若研究生党支部数不足 10

个，可推荐 1 个。 

优秀研究生党员标兵由院系党委/党总支推荐参评，推荐人数为

1-2 名，最终通过公开答辩遴选产生。 

推荐参评优秀研究生共产党员比例不超过所在院（系）在籍研究

生正式党员总人数的 5%，推荐参评优秀研究生党支部书记比例原则

上不超过所在院（系）研究生支部数的 10%。 

优秀研究生党员标兵、优秀研究生党支部书记、优秀研究生共产

党员同一学年不可兼得；学校为优秀研究生党员标兵、优秀研究生党

支部书记、优秀研究生共产党员颁发荣誉证书，并将获奖记录归入本



人档案。 

三、评选程序 

1、各院（系）研究生党支部参照东南大学党委组织部《新时代

江苏高校三级党组织“强基创优”建设计划（2021—2025年）》和本

通知所列的评优条件，推荐本院系先进研究生党支部、优秀研究生党

员标兵、优秀研究生党支部书记、优秀研究生共产党员初步入选名单。 

2、在初步提名后，院系党委/党总支要组织本单位党员和群众对

拟申请的先进研究生党支部、优秀研究生党员标兵、优秀研究生党支

部书记、优秀研究生共产党员进行测评。 

3、各院系党委/党总支和学生工作办公室在听取各党支部关于先

进研究生党支部、优秀研究生党支部书记、优秀研究生共产党员及优

秀研究生党员标兵推选情况的基础上，集体研究确定本单位先进研究

生党支部、优秀研究生党员标兵、优秀研究生党支部书记、优秀研究

生共产党员的推荐名单，并在本院系公示无误后，通过申报系统填报

评优材料（评选程序 2 中的测评结果需填写到推荐表中“所在院系党

委意见”一栏中）。 

4、学校成立评优工作小组，对各单位上报的评优材料进行复审，

拟定优秀研究生党支部书记、优秀研究生共产党员获奖名单，经校内

公示后最终确定；“十佳”研究生党支部、优秀研究生党员标兵需参

加公开答辩，评选结果经校内公示后最终确定。 

四、注意事项 

1、各院系组织评选优秀研究生党员标兵、优秀研究生党支部书



记、优秀研究生共产党员，经院系公示无误后，以基层党委/党总支

为单位申报，于 2025 年 3 月 27日前通过系统提交学校审核。学校遴

选优秀研究生党员标兵拟入围名单参加预计于 4 月中上旬举行的公

开答辩，经公示，确定“优秀研究生党员标兵”最终名单。 

2、各院系以基层党委/党总支为单位于 2025年 4 月 20日前申报 

“十佳”研究生党支部，5 月 15 日前学校组织“十佳”研究生党支部

初评及公开答辩，经公示，确定“十佳”研究生党支部最终名单。 

3、各院系以基层党委/党总支为单位，于 2025年 5月 20日 17:00

前将汇总表及各项荣誉申请表用 A4 纸双面打印、院系党委/党总支签

署意见并加盖公章，由所在院系收齐后统一交至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处

（四牌楼校区逸夫建筑馆 206 室）。 

 

 

 

 

东南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二〇二五年三月三日 


